
 

立法會CB(2)11/05-06號文件附錄VI  
福利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10月 12日的情況 ) 
 
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入 住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統

一評估工具  

2004年 1月 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  ⎯⎯  
 
(a) 在採用該評估工具之後，當局提供殘疾
人士院舍的預計成本為何，並就該預計

成本與提供殘疾人士院舍的現有成本

作一比較；  
 
(b) 在採用該評估工具之後，各類殘疾人士
院舍的入住情況及有關的人手要求會

否改變；若會，如何改變；  
 
(c) 說明殘疾人士輪候入住院舍的時間與
現有安排下的輪候時間有何分別；及  

 
(d) 說明就入住殘疾人士院舍進行評估需
時多久。  

 

(a)及 (b)項：該評估工具已於 2005年 1
月 1日採用。政府當局會在採用該評估
工具一年後檢討其成效，並於 2006年
第一季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c) 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04年 2月 7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181/03-04(02)
號文件發出。  

 
(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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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 綜 合 社 會 保
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
的 豁 免 計 算

入息規定  

2004年 4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從速檢討下述措施：不

論申請人／受助人的類別，豁免計算入息

的規定不適用於評估新的申請個案是否符

合領取綜援資格，亦不適用於領取綜援不

足 3個月的個案。   
 

檢討結果預期可於 2005年年底備妥。  

3.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作簡報  

2004年 11月 8日 政府當局答允就下述事宜徵詢社會福利諮

詢委員會的意見：設立第二安全網，以照

顧那些陷入經濟困難但不符合綜援入息審

查資格的人士。當局並答允向委員匯報社

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對上述建議的意見。   
 

以公帑資助的福利、房屋、醫療護理

及教育服務已經成為低收入人士的安

全網，為他們提供援助。政府當局無

計劃就此徵詢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

意見。此外，扶貧委員會將會考慮各

項扶貧措施。  
 

4. 在 非 醫 院 環
境 下 為 長 者

提 供 療 養 服

務  

2004年 12月 13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下次會議舉行前提供更多

有關招標工作的資料，包括當局在遴選該試

驗計劃的營辦機構時所採用的準則、邀請私

營安老院營辦機構參與競投的理據，以及把

在非醫院環境下提供每張受資助療養病床

的單位資助額定於大約 11,000元的原因。  
 

鑒於事務委員會委員及業界在諮詢過

程中提出不少意見，政府當局現正考

慮以試驗計劃方式在非醫院環境下為

長者提供療養服務的最佳方法。  

5. 社 區 投 資 共
享基金  ⎯⎯
截 至 2004 年
12月 20日 的
進度報告  

 

2005年 1月 10日 政府當局答允把委員提出關於《合作社條

例》(第 33章 )對成立合作社造成的種種限制
轉達政府當局內部有關各方考慮。  
 

政府當局已經把委員的關注事項轉達

有關各方考慮。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

長曾與多個有意以合作社模式運作的

團體會晤。各方正研究此事，並會在

適當時候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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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對 在 社 區 居
住 的 四 肢 癱

瘓 病 人 提 供

的 支 援 和 協

助  
 

2005年 2月 1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認真考慮為殘疾人士設

立社會保險計劃。  
 
 

2005年《復康計劃方案》工作小組將
會考慮這點意見。政府當局將於適當

時候向委員匯報工作小組的商議結

果。  
 

7. 將 長 者 宿 舍
及 安 老 院 宿

位 轉 為 可 提

供 持 續 照 顧

的 護 理 安 老

宿位  

2005年 3月 14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進一步資料，詳述轉型計劃將對 75
間營辦長者宿舍和安老院宿位的院舍

的現有員工產生何種影響；  
 
(b) 提交有關照顧長者長期護理需要的中
長期計劃，包括長者住宿照顧服務的融

資事宜；及  
 
(c) 重新考慮讓有關的員工工會加入於去
年成立的專責小組，共同釐定轉型計劃

的安排。  
 

社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將於 2005年
9月／ 10月知悉，在 75間營辦長者宿舍
和安老院宿位的院舍中，哪些院舍將

不會參加轉型計劃。當社署得悉有關

資料後，便會評估此情況對有關院舍

的員工有何影響。待社署得出評估結

果，政府當局便會向委員匯報。  
 
有關就體弱長者住宿照顧服務制訂院

舍費用資助計劃的建議，政府當局期

望於 2005年第四季向委員匯報有關該
建議可行性的工作進展。當局稍後會

與委員分享，當局對長者長期護理服

務的未來發展方向的構思。  
 
政府當局曾於 2005年 4月與有關的員
工工會會面，並會按適當情況繼續與

工會保持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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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8. 推 行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的 服 務 模 式

及 關 閉 有 時

限 的 單 親 中

心  
 

2005年 5月 9日  鑒於政府當局將於一年後完成有關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的檢討，委員要求當局於完成

有關檢討後向委員匯報，當局考慮是否重

開單親中心的結果。  
 
 

政府當局將於完成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的重整工作一年後，檢討綜合家庭服

務中心的運作成效。  

9. 協 助 貧 困 婦
女的政策  

 
 

2005年 5月 9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a) 轉告民政事務局，請該局向各有關事務
委員會提交進度報告，闡述平等機會委

員會 (下稱 “平機會 ”)就如何在香港落實
“同值同酬 ”原則進行研究的進度；及  

 
(b) 考慮代表團體提出的意見／建議，就協
助貧困婦女制訂周詳政策。  

 

政府當局已向民政事務局轉達，事務

委員會要求該局提交進度報告，闡述

平機會就 “同值同酬 ”進行研究的進
度。政府當局會考慮代表團體提出的

意見／建議，並於稍後提交文件予事

務委員會，闡述協助貧困婦女的政策。 

10. 為 有 需 要 的
香 港 長 者 而

設 的 社 會 保

障援助  
 
 

2005年 6月 13日 政府當局答允⎯⎯  
 
(a) 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轉達委員要求取
消下述現行安排的意見：僱主根據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為僱員作出供款所得的

累算權益，可用作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

散費的款額；  
 
(b) 將委員及代表團體認為有需要設立老
年退休金計劃的意見轉達中央政策組

考慮；及  
 

政府當局已將事務委員會的意見轉達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中央政策組和衞

生福利及食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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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c) 向各有關當局轉達下述意見：政府當局
在制訂長遠醫療融資方案時應顧及長

者的財政負擔，並應研究長者最近須在

公營門診診所外通宵輪候老人籌的情

況。  
 

11. 在 過 渡 補 貼
期 屆 滿 後 為

現時接受 “過
渡期補貼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提供支援  
 

2005年 7月 11日 政府當局承諾提供例子，說明整筆撥款津

助制度為福利服務帶來的改善。  

政府當局與非政府機構作進一步討論

後，會在適當時候提供有關資料予事

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10月 12日  


